
雲林縣東勢鄉重陽節敬老禮金發放辦法 

第四條及第八條修正總說明 

 

    雲林縣東勢鄉重陽節敬老禮金發放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 自113

年1月1日起施行，今為落實照顧長者福利，擬依照年齡區間分別發放

重陽節敬老禮金金額，以鼓勵本鄉高齡長者樂活長壽，爰修正本辦

法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修正本辦法禮金發放金額：依據年齡區間分別發放新臺幣1,000 

元至1萬元不等之禮金。(第四條) 

二、 本辦法修正後自114年1月1日起施行。(第八條) 


